
司法院例行記者會

【本刊訊】司法院 5月 16日舉行例行
記者會，由少年及家事廳謝靜慧廳長說明

少年事件處理法本次修法重點，及將於 7
月 1日施行的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新制
準備情形

一、少事法修正重點：完善移送前程序、

強化被害人權益保障

謝廳長說明，少事法本次修正，明定少

年觸法事件在移送少年法院前，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等對少年實施強制處分之

正當程序規定，以及「不使用約束工具原

則」，以落實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及

司法院釋字第 664號解釋所揭示少事法係
為維護少年健全自我成長所設置之特殊保

護制度，並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第 40條關
於少年司法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另增訂少年事件中被害人程序參與及保

護等規定，以與釋字第 805號解釋對被害
人在少年司法程序權益保障意旨，以及聯

合國「犯罪被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人之司

法基本原則宣言」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

法接軌。

二、全力準備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新制

謝廳長表示，108年修正的少事法，設
置曝險少年「行政輔導先行、司法處遇為

後盾」的處遇機制，並訂於 112年 7月 1
日施行。司法院除透過各項業務聯繫會議

瞭解並督促各法院因應新制之準備作為，

亦積極參與行政機關訂定相關法規、協助

少年輔導委員會之建置、專業補強及後送

少年法院（庭）機制之研議，並隨同內政

部辦理之各場推動少輔會新制之分區座

談，進行業務溝通與實務經驗分享。

此外，少事法前次修正亦建立資源整

合平台，司法院於 109年、110年起，透
過與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 2.0政策協
調事宜會議」及「少年事件政策協商平

台」，就少年有施用毒品、曝險或觸法行

為等個別處遇需求，持續與相關行政機關

就少年福利保護、教育輔導、治療及就業

需求等重要議題及資源進行研商與溝通協

調；各少年法院與地方政府間亦定期召開

聯繫會議，與行政機關協力合作，共同引

導曝險少年回歸正途。

1 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7號判決
 石正人教授談「昆蟲在低碳淨零的貢獻與應用」

 司法院說明少事法修法重點、少年行政輔導先行準備情形

2,3  吳冠霆／國民法官法上訴審之實務思維（上）
4 臺南高分院邀盧映潔教授探討數位性暴力之刑事規範

2157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19日

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7號判決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第2項牴觸法律保留原則 違憲
牴觸憲法之上開二項規定而違憲，均廢

棄，發回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理由摘要

一、關於勞工結社權之重要事項，應符法

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

憲法第 14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
憲法第 153條第 1項復規定國家為改良勞
工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

勞工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之政策。從事

各種職業之勞動者，得組織工會，以行使

勞工所享有之團體協商及爭議等權利，乃

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之勞工基本權利，

亦屬憲法第 14條結社權之保障範圍。
有關勞工結社權之落實，事涉勞雇利益

之衡平，其具體內容須由立法形成。又具

體工會制度之形成，因事涉勞雇利益與公

共利益等勞工結社權之重要事項，須由行

政、立法兩權，依循現代法治國原則及民

主要求，而制定法律，或應有法律明確之

授權為依據，由主管機關據以訂定法規命

令。是相關機關於形成政策與制定勞工結

社權之具體內涵，或於具體工會制度限制

勞工基於自身利益選擇結盟組成工會之

對象、勞工得否組成工會時，仍應符合憲

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之要
求，以確保憲法第 14條所保障勞工結社
權之實現。

【本刊訊】憲法法庭 5月 19日作成 112
年憲判字第 7號判決。

案由摘要

聲請人分別因工會法施行細則事件，受

敗訴裁判確定，經用盡審級救濟途徑後，

認確定終局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上
字第 584號、110年度上字第 321號判決
所適用之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項及
第 2項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法規範及
裁判憲法審查。

主文

一、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項規
定：「本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廠場，
指有獨立人事、預算會計，並得依法辦理

工廠登記、公司登記、營業登記或商業登

記之工作場所。」第 2項規定：「前項所
定有獨立人事、預算及會計，應符合下列

要件：一、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

用或解職決定權。二、編列及執行預算。

三、單獨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

虧損。」牴觸憲法第 23條法律保留原則，
至遲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屆滿 2年時，失
其效力。

二、上開二項規定與憲法第 23條比例
原則，均尚無牴觸。

三、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上字第 584
號判決及 110年度上字第 321號判決適用

二、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項、第 2項違反
法律保留原則

於現行法所定之工會制度下，「同一廠

場」為勞工得以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之組織

區域，其概念及適用範圍直接涉及勞工得

否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之要件，自屬勞工得

否組成工會之重要事項。有關此重要事項

之相關規範，僅訂定於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中，而此施行細則僅
係依工會法第 48條規定概括授權所訂定。
惟工會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同

一廠場」之概念並未經工會法定義，自工

會法之整體法規範體系綜合觀察，欠缺可

運作之具體指引，亦無從推知任何可供主

管機關訂定命令以界定「廠場」時得以遵

循之方針指示或概念框架。主管機關於欠

缺法律明確授權之情形，就限制勞工結社

權之重要事項，逕以施行細則為規範，牴

觸法律保留原則。

三、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項、第 2項無違
比例原則

因企業工會之組成方式，須權衡勞雇

利益及公共利益，立法者享有較大形成空

間，故比例原則之審查上應要求其目的具

司法院趨勢講堂

正當性，且手段與目的間具備合理關聯。

就目的正當性之審查而言，施行細則第

2條以廠場作為得組織企業工會之最小單
位，防止工會過於零碎無法凝聚力量之破

碎化現象，並使各地勞動主管機關於受理

所轄之廠場企業工會辦理登記時有所依

循，且要求得組成廠場企業工會之廠場應

具備經營功能，以利其工會與雇主間對等

協商，進而簽訂團體協約，提升會員勞動

權益。是該條所設定之工會組織要件，雖

與法律保留原則有違，然其所欲實現之規

範目的，核屬正當。

就手段與目的之合理關聯性而言，該條

第 1項以工作場所之特性為標準，設定勞
工得組織廠場企業工會之要件，第 2項明
定得組織廠場企業工會之工作場所應具

備之獨立性標準。與工會法之規定綜合觀

之，此係為避免同一企業下小規模企業工

會林立，導致勞勞相爭之浮濫結果等，此

等手段與所欲達成其提供各地勞動主管機

關受理廠場企業工會登記審查作業標準之

規範目的，兩者之間自有合理關聯性，尚

無牴觸比例原則。

（完整判決書請見憲法法庭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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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正人教授談「昆蟲在低碳淨零的貢獻與應用」
【本刊訊】司法院 5月 19
日舉辦「趨勢講堂」，邀請臺

灣大學昆蟲學系石正人名譽教

授（圖右）主講「昆蟲在低碳

淨零的貢獻與應用」，由許宗

力院長（左）主持。

許院長表示，石教授在教職

退休後斜槓成為民宿主人，致

力於將昆蟲與永續發展、循

環經濟理念，落實在經營民宿

及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期許同

仁效法石教授的精神，在面臨

各種問題時，也能夠有找尋創

新、採納多元、貼近社會的能

力，進一步形成永續且正向的循環。

石教授首先說明，昆蟲在生態系中扮

演著維持生態平衡的重要角色，若世界

上沒有昆蟲，將有 1/3人口沒有糧食，這
是昆蟲對人類的貢獻。

石教授介紹其所經營的民宿及菜園，

就是一個小型生態系。起初只是利用黑

水虻幼蟲來幫忙清理廚餘，接著就以長

大後的黑水虻幼蟲作為雞隻的食物，黑

水虻幼蟲及雞隻的排泄物則作為農作物

的有機肥，雞、雞蛋與農作物則供民宿

客人食用，而生成的二氧化碳是植物行

光合作用的重要資源，植物又排氧進入

生活環境中；這是一個達成完美循環、

永續共生、生物多樣性的成功範例。

石教授表示，他的夢想是希望經營的

民宿「能成為自給自足的地球」，在這個

星球上的所有生物都能夠自給自足、永

續發展。同時也不要小看昆蟲（黑水虻）

的重要性，小至作為飼料、大至能夠降

低溫室氣體排放，達成低碳淨零目標，

期許人類能與昆蟲共存，利用昆蟲、再

造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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